消防安全责任制度
为贯彻“预防为主、单位负责、突出重点、保障安全”的安全方针，切实把预防工作和安全隐患排查整改制度落到实处，强化岗位安全责任，确保学校财产和人员安全，特制定本制度。
一、岗位安全责任
[bookmark: _GoBack]1.党总支书记为我校安全工作主体责任人，校长为我校安全第一责任人，对学校安全工作负全面责任；安管主任、德育主任、总务主任为直接负责人，负责安全隐患排查和整改的具体事宜，每一位教职员工严格落实岗位职责中的安全责任要求，确保各种教育教学活动和后勤工作的安全，保证学校和全体师生的安全。
2.全校师生要树立安全第一的思想，强化工作、生活、学习中的安全意识，形成“学校安全，人人有责”的理念。
3.根据“谁使用谁负责”原则随时注意学校校舍、设施、及管理中的安全隐患，发现问题及时向总务处报告。情况紧急或其他情况下，也可向学校领导直接报告。总务处根据具体情况及时整改。不能或无力处理的要及时向分管领导汇报。
4.根据“谁管的人谁负责”原则随时注意学生人身及学生管理中的安全隐患，发现问题及时向安管办报告。安管办告知总务处, 总务处根据具体情况及时整改。不能或无力整改的要及时向分管领导汇报。
二、安全大检查
定期（开学前或后，每月一次）或不定期，对全学校进行安全大检查，每月应对我校安全隐患进行自我排查，发现隐患，立即整改，或立即上报。  
（一）查改校舍及设施设备安全隐患。
一查是否存在继续使用危及师生安全的校舍设施上课、住宿或活动；
二查学校安全工作是否正常运转；
三查学校围墙及重点基础设施有无安全隐患和警示标志。  
（二）查改学校食品卫生安全隐患。
一查学校是否对食堂饮食卫生工作实行目标管理；
二查学校食堂从业人员是否经过培训和持证上岗；
三查食堂进货、储藏、加工和饭菜质量的监督管理过程是否到位；
四查学校环境卫生每日清扫是否坚持；
五查学校食堂有无安全隐患；
六查学校中午学生午休的内务、卫生及管理情况。  
（三）查改学校消防安全隐患。
一查消防通道是否畅通；
二查灭火器材是否完好；
三查消防报警装置和应急照明装置是否正常；
四查防火警示标志是否损坏；
五查学校危险化学物品和易燃易爆物品是否按文件规定实行专人管理、专柜存放；
六查学校是否加强用火管制，校内是否存在学生使用明火的现象；
七查学校用电线路有无安全隐患。
（4） 查改学生路途安全隐患。
一查各班级对学生开展交通法规和道路安全知识的教育情况；二查学校组织师生集体外出教育活动是否按照定人员、定车辆、定线路“三定”原则，并经教体局和交管部门批准。
三查禁止师生搭乘“三无”车（无驾驶执照、无牌照、无客运执照）、病车、超载车和禁止学生搭、骑摩托车上学回家规定的执行情况。
三、整改措施落实
1.学校的每一位成员均有发现、报告和处置（能力范围内）安全隐患的义务。  
2.每学年开学前，放假、节假日前，必须开展全校性的安全大检查，每学期开学后第一周必须开展学生安全教育。
3.每月必须进行一次安全自查工作。在自查的过程中，如发现问题，要及时向总务处报告，以便得到及时处理。
4.对在上级部门检查中存在安全隐患的问题，进行及时整改。 
5.每周对学生生活饮用水源的卫生情况进行一次检查；每周开展一次食堂工作人员不定期检查。
6.加强门卫人员的管理，每周对出入登记和校园巡查登记情况进行不定期抽查，责令及时整改。
7.消防隐患排查工作每月不少于一次，有易燃易爆危险化学物品管理的人员要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和《消防安全管理实施办法》的有关规定加以实行。
8.在排查的过程中，如果遇到不能下结论的问题应请有关部门或专家进行鉴定，以防事故发生。
四、处罚与奖励： 
1.严格执行“一票否决”制，主要责任人取消当年度评优树先资格。
2.安全教育及安全责任落实，安全隐患排查到位并整改有力，全年未发生安全责任事故和被处罚的班主任，学校将予以表彰和奖励。

